









南诗政〔2024〕85号
 

诗山镇人民政府关于下达
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

各村委会、农场：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3〕106号）精神，为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现下达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434987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村、场要根据《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安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南政办〔2020〕3号）、《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扶持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若干措施的通知》（南政办规〔2024〕5号）和《南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做好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南农〔2023〕532号）和《诗山镇人民政府关于提前做好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南诗政〔2023〕177号）精神，做好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各项工作。
二、南安市下达给我镇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434987元。经农户申报、村级核实公示、乡镇汇总审核后，汇总全市2024年应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耕地面积后，我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耕地面积15479.39亩；承包耕地2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2户，实际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380亩，其中种植单季粮食190亩，种植双季粮食190亩。根据《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扶持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若干措施的通知》（南政办规〔2024〕5号）精神，对相对连片20亩以上规模种植粮食（包括稻谷、甘薯、马铃薯、小麦、大豆、杂豆、玉米、高粱等）的农业经营主体或个人，从上级转移支付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切块给予种植单季粮食的按实际面积每亩给予奖励200元，给予种植双季粮食的按实际面积每亩给予奖励400元。南安切块后将114000元用于奖励我镇2户种粮大户（详见附表）；1320987元补贴资金用于15479.39亩应补耕地面积，每亩按85.33元的补贴标准分配。
三、2024年我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兑付工作仍采取“一卡通”的形式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并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全部录入福建省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系统。请各村、场于6月23日前将《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明细表》和公示材料发到邮箱ssny103@163.com，同时将两份纸质的《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明细表》盖章后送镇103室，各村、场也要有纸质存档备查。
四、各村、场要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切实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政策落到实处。严格执行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标准、金额必须张榜公布，村级公示由乡镇政府负责，由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负责到村张贴。如果公示中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更新公示，确保公示内容与实际补贴发放情况一致，做到补贴兑付公开、公平、公正。
五、严格执行补贴信访受理制度，对于信访案件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结，让群众理解认可；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补贴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杜绝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附件： 1. 诗山镇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分配表
2. 诗山镇2024年种粮大户叠加补助资金分配表
3. 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明细表


诗山镇人民政府
2024年6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诗山镇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村别
	应补耕种面积（亩）
	[bookmark: _GoBack]应补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元）
	本次下拨补贴
资金（元）

	1
	山二
	564
	48130.63
	48130.63 

	2
	山一
	540.75
	46146.52
	46146.52 

	3
	鹏峰
	971.85
	82935.74
	82935.74 

	4
	西上
	730.95
	62384.64
	62384.64 

	5
	声东
	1180
	100698.84
	100698.84 

	6
	梧埔山
	1404.24
	119835.03
	119835.03 

	7
	红旗
	363.6
	31028.9
	31028.90 

	8
	社一
	1106
	94383.83
	94383.83 

	9
	社二
	1910
	162995.58
	162995.58 

	10
	凤坡
	1432.2
	122221.08
	122221.08 

	11
	坊前
	510
	43522.38
	43522.38 

	12
	前山
	667.35
	56950.31
	56950.31 

	13
	联星
	839.55
	71645.52
	71645.52 

	14
	鳌峰
	839.55
	71645.52
	71645.52 

	15
	钱塘
	1019
	86959.42
	86959.42 

	16
	民主
	527.85
	45045.66
	45045.66 

	17
	联山
	513
	43778.39
	43778.39 

	18
	红星
	334.5
	28545.56
	28545.56 

	19
	农场
	25
	2133.45
	2133.45 

	合计
	15479.39 
	1320987.00 
	13209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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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诗山镇2024年种粮大户叠加补助资金分配表
	序号
	村别
	种粮大户
	种植地点
	实际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亩）
	实际补助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亩）
	下达金额（元）

	
	
	
	
	单季
	双季及以上
	
	

	14
	社二村
	南安市同昇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社二村墘美内、
内埔脊
	190
	50
	240
	58000

	15
	梧埔山村
	南安市诗韵美家庭农场
	梧埔山村南墘
	0
	140
	140
	56000

	合计
	190
	190
	380
	114000







附件3
	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明细表

	序号
	乡镇
	村（居）
	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面积（亩）
	应发金额（元）
	实发金额（元）
	代缴水稻保险面积（亩）
	代缴水稻保险保费（元）

	
	
	
	
	
	
	
	
	
	
	
	

	
	
	
	
	
	
	
	
	
	
	
	

	
	
	
	
	
	
	
	
	
	
	
	

	
	
	
	
	
	
	
	
	
	
	
	

	
	
	
	
	
	
	
	
	
	
	
	

	
	
	
	
	
	
	
	
	
	
	
	

	
	
	
	
	
	
	
	
	
	
	
	

	
	
	
	
	
	
	
	
	
	
	
	

	合计
	
	
	
	
	

	注：1.发放对象为非自然人的，可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按照一乡镇（街道）一表的方式进行填报。
	
	













































诗山镇党政办                           2024年6月19日印发



